


[bookmark: OLE_LINK1]
[bookmark: OLE_LINK19]《关于支持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改善住房条件的通知》相关问题的答疑

1.本次购房资助政策的适用范围和时间是什么？
本政策适用于在无锡市区（不含江阴、宜兴）住房困难或有基本居住需求改善的家庭，购买市区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的，给予购房资助。执行时间通知发布起（2026年4月13日）至2026年12月31日，购房时间以完成商品住房网签备案时间为准。
2.申请购房资助的家庭要满足哪些条件？
申请人（含配偶）在无锡市区名下无房或名下仅拥有一套建筑面积在75（含）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无房或房屋面积大小以不动产权属证书为准。
[bookmark: _Hlk226717348][bookmark: _Hlk226717362]如果申请人为非本市市区户籍的，须在本市市区办理居住证满三个月，或在本市市区缴纳社保满三个月（含累计）且在申请时处于在缴状态。
3.本市市区户籍的申请人，在申请时需要提供社保证明明吗？
[bookmark: OLE_LINK2]不需要提供社保证明，但需要符合其他条件。
4.非本市市区户籍的申请人如何提交本人社保证明？
人社部门根据申请人身份证，自动比对社保系统参保情况。
5.如何提交夫妻双方名下房产证明材料？
[bookmark: _Hlk226731281]可在手机端“灵锡APP”中“政务-更多-不动产服务-个人住房”中查询下载本人及配偶的住房信息，此信息应为申请人在一个月内的查询结果。
6.结婚证已遗失，能不能申请？
可在社保所在地民政部门补办后申请。
7.身份证过了有效期，能不能申请？
不能，请持有效身份证办理申请。
8.在本市市区的机关、事企业单位人员能申请吗？
可以申请，申请人应符合相关条件。
9.在本市市区高校在读的大学生能申请吗？
户籍如果已转入本市市区，可以申请。
10.户籍为本市市区，但在外地高校就读的大学生能申请吗？
可以申请，申请人应符合相关条件。
11.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没未参加工作能申请吗？
可以申请，只要符合申请条件。
12.申请人已婚，本政策对其配偶有哪些限制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申请人已婚的，其配偶须作为共同申请人。配偶也需满足无锡市区名下无房或名下仅拥有一套建筑面积不超过75平方米的住房。
13.申请人已婚，申请人在本市市区有社保或有居住证，但另一方在外地，能否申请？
可以申请，但申请人及配偶应满足在本市市区名下无房产或仅拥有一套建筑面积不超过75平方米的住房。
14.申请人及配偶在本市市区名下无房，但子女名下有房，是否具备申请资格？
可以申请。
15.本次购房资助的标准是多少?
符合购房资助条件的个人或家庭，在指定房源库内选购一套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可获得购房款（以网签备案合同为准）的15%，但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购房资助。资助资金不直接给付个人，由政府部门直接拨付至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指定账户。
16.如何办理购房资助申请?
可以通过手机端“农业银行APP”，进入“2026市区人才房票和购房资助模块”在线提交购房资助申请。本地户籍可前往社保缴纳所在地（非本地户籍可前往社保缴纳或居住证所在地）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申请工作人员协助指导线上办理。
17.申请购房资助，提交系统相关材料后，各部门审批需要多长时间？
各部门线上为并行审批，在4个工作日完成。
18.提交的材料存在问题后被退回，能否继续补材料申请？
可以，但重新申请累计满5次后将不再受理。
19.什么是“购房资助资格凭证”？有效期多久？
[bookmark: OLE_LINK9]“购房资助资格凭证”是经审核通过后获得的购房资助资格证明，有效期为6个月（自获取日起算）。申请人应在起始日开始后六个月内完成购房（网签备案）；起始日开始到2026年12月31日（含）不满6个月的，以2026年12月31日（含）为截止日。逾期未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购房资助资格凭证作废。
20.本人或者配偶刚在本市市区买了房并网签但还没办证，能申请吗？
不能。在申请本次补贴资格前，如果申请人（含配偶）虽未取得房产证，但已在无锡市区购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将被视作名下已有房产，不符合申请条件。
21.本人或者配偶在资格申请前撤销网签记录，能否申请购买撤销网签备案同一项目的商品房？
不能。如申请人或配偶在本次活动发布前，已有网签备案记录，通过撤网签来申请购房资助，重新购买同一项目商品房的，不在资助范围。
22.本次购房资助对购买的房源有什么具体要求？
购房资助指定房源库内的房源楼栋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无抵押。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愿申请，经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验后，纳入指定房源库，在市住建局官网上每月动态更新，对外发布。
23.购房资助可以充抵首付款吗？
不可以。资助资金可用于抵扣购房款，但不可充抵首付款。
24.购房资助什么时候发放？
申请人新购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并办理抵押登记证明后，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人员）将新建商品住房的不动产权属证书、抵押登记证明、资助协议报至担保公司归档，担保公司出具《担保同意放款通知书》，并通过“农业银行APP” 资助申领模块推送至房源所在地住建部门。随后，房地产开发企业（财务人员）通过“农业银行APP” 资助申领模块提交资助发放申请。
审核通过后，房源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在1个月内将相应补助资金拨付至房地产开发企业购房款账户；补助资金按发放申请顺序优先安排发放。
25.购房资助担保是什么意思?
为保障政府资金安全，本次购房资助将由政府采购确定的担保机构为购房资助资金提供担保。基本居住需求家庭在使用购房资助资格凭证完成网签备案后，且在办理贷款手续前，须同时与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相关担保机构签订《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房资助协议》，同意将所购新建商品住房作为反担保，抵押给该担保机构，并及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26.如何办理购房资助担保？
[bookmark: OLE_LINK23]在完成网签备案后、办理贷款手续之前，申请人（含配偶）凭身份证、资助资格凭证、商品房网签合同等材料，至无锡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公司现场签订《无锡市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房资助协议》（由申请人、担保公司及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三方签署，以下简称《资助协议》）、《资助款反担保协议》。其中，《资助协议》由申请人与担保公司先行签署，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将签署原件与交至房源所在地住建部门完成第三方签署，协议生效日期由区住建局最终签署时间为准。《资助协议》及《资助款反担保协议》签署生效，完成资助款首押手续后，申请人方可办理住房贷款手续。
27.购房资助担保后，影响贷款吗?
购房资助担保为首押，可办理公积金（组合）贷款，纯商业贷款需要咨询相关银行是否提供相关业务。目前建设银行无锡分行可提供此业务，其他银行可前往咨询。
温馨提示：若购房时需使用贷款，请务必提前向银行或公积金部门咨询，确认自身满足贷款条件，避免因贷款问题造成定金损失。
28.资格凭证可以叠加使用或转让吗？
不可以。购房资助资格凭证实行实名制，一人一证，仅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赠与、抵押或提现。购买同一套商品住房只能使用一张资格凭证，不能与其他凭证叠加使用。
29.享受购房资助后，房子可以随意出售或购买其他住房吗？
不可以。基本居住需求家庭享受购房资助所购新房上市交易时，或其个人及其配偶在我市市区购买其他商品住房（含二手住宅）时，须全额退还已享受的购房资助资金（不计息）。
30.购房资助资金如何退还？
资助家庭在房源所在地住建部门提出还款申请，购房资助资金全额退还后，即可解除与担保公司的抵押担保合同，同时解除所购房资助的商品住房的交易限制和购买其他住房的限制。
31.资助资金有限额吗？如何分配？
本次购房资助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建议符合条件的家庭尽早申请。
32.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认购协议时，要注意什么？
[bookmark: _Hlk226802853]（1）本次认购为购房人在该项目的首次认购（未发生申请人及配偶在政策发布前有该项目的商品房网签记录）；
（2）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意购房资助凭证可用于充抵购房款（不能充抵首付款）；
（3）购房人委托房地产开发企业凭资助凭证、认购协议代为向房源所在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发起购房资助发放申请，并同意资助款项在完成商品住房不动产权登记及首押登记后发放；
（4）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主动协助购房人及时办理所购房源不动产登记，购房人应尽义务完成办证及首押登记；
（5）本次认购的房源不包含定销商品房房源；购房人不使用拆迁征收的房票来支付房款；
（6）购房人在网签后应及时签订《无锡市市区基本居住需求家庭购房资助协议》等相关协议，确保获得相应的购房资助款，并充抵房款，如应未及时签订协议导致未获得购房资助的，剩余房款应由购房人承担，并承担相应后果。
33.已获购房资助的，能否用拆迁安置的房票一并支付购房款？
不可以，本次人才购房补贴不支持一并使用拆迁安置的房票来支付购房款。
34.参加本市市区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以旧换新”活动的，能否申请本次购房资助。
可以，只要符合申请条件。
35.其他需要解释或调整的，以后续通知为准。




2

